
關

於

「
公

務

員

與

法

官

之

一

般

言

論

表

達

權

」

之

裁

定

—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(
第
二
庭
第
三
分
庭
)
裁

定

，
載
於N

J
W

 

一

九
八
九
年
，
 

第
九
十
三
頁
以
下
(
編
者
按
•.此
篇
很
短
，
故
不
另
加
以
中
文
網
目
。
)

譯
者
：
憲

宗

<

判

決

舂>

就
一
股
政
治
問
題
，
公
務
員
S

官
在
公
共
場
合
只
馨
節
制
蠢
畫
覽
’
以
免
公
衆
聲
公
鬏
行
之
超

 

整
桑
、室

、以
公
共
利
蠢
生
損
害
。
(

醤

響

)

判
決
姜

i

- 

»
l

«x

*
 -
1

官
與
一
名
檢
奮
’
其

一

曾

在

某

登

廣

貴

又

到

公

質

議

，
該
判
決
乃
在
審

W
W

否
符
鑫
本
法
，
特
別

二
 S



二
六
八

是

是

否

符

合

言

逹

自

由

權

(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謂

一

項

)
者

’
該

廣

告

以

「
呂

北

克

(
L
u
e
b
e
c
k

 
)
邦
法
院
有
三
十

 

五
名
法
官
與
i

B

f

飛
i

地
的
設
B

J
爲

標

題

。
由
於
明
顯
無
勝
訴
希
望
，
本

(
兩
件

)
憲
法
訴
願
不
予
受
理

判
決
理
由

憲
法
訴
願
人
是
否
已
違

i
i

w

務

(
D
i
e
n
s
t
p
f
l
t
c
h
t
e
n

 
)

，
首
先
是
一
般
法
律
的
解
釋
與
適
用
之
問
題
。
此

 

問
題
之
解
答
應
由
該
管
轄
之
行
政
法
院爲
之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只
審査
各
該
級
行
政
法
院
就
此
所爲
之
解
釋
是
否
侵
害

 

特

別

憲

_

利

(
s
p
e
z
i
f
i
s
c
h
s

 ve
r
f
a
s
s
u
n
g
s
r
e
c
h
t
)

(
參

 

B
v
e
r
f
G

rn1
8
-
8
5
〔9
2
j
=
N
J
W

 1964,

 17
1
5
;
B
V
e
r
f
G
E

 

62.

 18
9
〔1

9
2

1—)=

 

N
J
W

 1983.

 80
9
)

。
在
本
兩
件
擬
予
裁
判
之
案
件
，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基
i

或
準
基i

(
g
r
u
n
-

 

d
r
e
c
h
t
s
g
l
e
i
c
h
e

 Re
c
h
t

fD')

並
未
受
到
侵
害
。

1
首

先

，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作爲
基
礎
之
審
査
標
準
乃
屬
有
效
，
該
標
準
很
明
顯
的
是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摄
聯
邦
憲

 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(
特
別
請
參
照

B
V
e
r
f
S
E

 39,

 33
4
〔3
6
6

 f‘
l

 
=

 
N
J
W

 1975,

 16
4
1

以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〔
預
審
委
員
會

 

〕

I

九
八
三
年
八
月
三
十
曰，
i

 1

九

八

三

，
二
六
九
一
)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適
切
地
肯
認

-

 

公
務
員
以
及
法
官
亦
屬
於爲
國
家
服
勤
務
之
人
，
其
雖
具
特
別
義
務
地
位

(
b
e
s
o
n
d
e
r
e

 pf
l
i
c
h
t
e
n
s
t
e
l
l
u
n
g
)

，
 

在

此

範

圍

内

仍

得

之

保

護

。
在
此
姿
我
|

圍
涉
及
兩
項
憲
法
基
本
決
定
：
一
方
面
是
國
家
所
不
可
或
缺



並
由
其
所
構
成
之
公
務
員
®®

 (B
e
l
t
e
n
t
u
m
)

以
及
獨
立
的
司
法
i

 (R
i
c
h
t
e
r
t
i
)

之

謙

，
另

|

方
面
公
務

 

員
與
法
官
個
人
之
自
由
權
，
特

別

是

意

見

蠢

自

由

I

予
以
S

 ’
唯
此
二
者
應
相
互
協
調
，
亦
即
爲
■

公
務
員

 

與

法

功

能

之

完

整

’
在
無
損
於
公
務
員
與
法
{目
身
分
之
情
況
下
’
始
得
以
其
不
可
或
缺
之
義
務
限
®

 (基
S

 

之

實

現

。
只
有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(
註

一

 )而

爲

政
治
意
見
之
行

爲

到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 

第

一

項

之

保

護

。
&

斯

維

悉

，
霍

爾

斯

坦

邦

(S
c
h
l
e
s
w
i
g
-
H
o
l
s
t
e
i
n

 
)
 
一
九
七
九
年
五
月
十
曰
之
公
務
員
法
第

 

六

十

五

議

三

項

，
第

六

十

六

條

第

三

句(
G
V
B
1.

 S
.

 3
0
1
)

以
及
一
九
七
二
年
四
月
十
九
曰
公
佈
之
德
意
志
法
官
法

 

第

三

十

九

條

(
聯

邦

法

律

公

報

’
第

一

部

-
第
七
二
二
頁
)
之

規

定

’
與
前
開
職
業
公
務
員
身
分
與
法
官
獨
立
原
則
相

 

符

，
震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二

項

所

稱

之

一

般

法

律

。
在
此
些
法
律
所
規
定
之
行
爲
義
務
必
須
在
具
體
案
例
上
依
此
基
本

 

原

則

判

斷

-
亦
即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之
法
律
上
之
合
理
限
制
應
在
意
見
表
達
自
由
基
1

之
觀
點
下

予

以

解

釋

。
 

個

案

上

乃

意

琴

■

a)
職

業

公

務

貝

以

專

業

知

識

、専
業
才
能
及
忠
誠
義
務
之
履
行
所
賴
以
建
立
者
，
其
旨
在
保
障
穩
{疋
之
 

行

政

’
相
對
於
形
成
國
家
生
活
之
政
—

量

而

言

，
苴
(並
旨
在
形
成
一
平
衡
性
之
要
素

(
a
u
s
g
l
e
i
c
h
e
n
d
e
r
^
k
t
o
r

 

)

(
#
B
v
e
r
f
G
E

 7,

 15
5
D

6
2
U
H
N
J
W

 1957.

 1795;
 BV

e
r
f
G
E

 11
.
2
0
3
〔2
1
6

 f
.(_l
=
N
J
W 

I960,

 14
4
5

 
)

。
公
務

員

必

耀

越

黨

派-

公
正
地
執
行
任
務
’
於
其
職
務
的
遂
行
上
’
應
以
公
共
福
祉
爲
念
’
亦
即
應
爲
每
一
合
憲
之
政
府

 

’
而

非
爲
-
特
定
之
政
黨
或
團®
提
供
服
務
•’
職
務
的
遂
行
，
無
論
在
勤
務内
或
勤
務
外
皆
屢
要
求
注
意
其
職
業
所

 

必

要

之

(
人
民
之
)
尊
重
與
信
賴
。
其
勤
務
行
爲
只
！̂

(
s
a
c
h
r
j
c
h
t
i
g
k
e
i
t

 
)

、
法

律

信

賴

、
正

義

、
客

二
六
九



二
-
V
o

觀

性
o
s
e
k
t
i
v
i
t
a
e
t
)

以
及
公
共
福
祉
。
此
些
義
務
乃
形
成
國
民
對
民
主
法
治
國
行
肇
務
信
賴
之
基
礎
。
就

I

 

般
政
治
問
題
’
公
務
員
在
公
共
場
合
只
能
有
節
德
發
表
其
意
見
’
繁

公

衆

公

務

執

行

之

超

越

截

派

、
公

IE
、
 

以
公
共
利
益
爲
取
向
之
信
任
產
生
損
害
。
倘

若

其

政

治

意

見

表

達

令

人

產

生

印

象

-
以

f

;職
務
之
執
行
f

心
於
其
 

重

’
亦

未

對I
般

人

擇

$

，
即

不

得

镇

之

。
由®

於

震

公

務

員

身

分(
B
e
r
u
f
s
b
e
a

彐te
n
—

〕

之
忠
誠

 

義

務(
T
r
e
u
e
p
f
l
i
c
h
t
)

 f

可
以
導
出
’
公

鷺

之

意

見

表

逢

启

由

在

必

囊

圍

内

應

有

^
^

0

W
同
樣
的
’此
對
法
官
亦
同
蠢
用
。基

本

法

管

K
A
m
t
s
w
a
l
t
e
r
)

的
法
官
以
-
議

務

 

’亦
即
只
可
合
理
衡
量

當
事
人
並公衆

(
A
l
f
i
n
h
e
i
t
.

)
之各種

權
利
與
利
益
而
爲

裁判全

软
 

務
卻
以
其
個
人
之
獨

立

性

、
中

立

性

及
(
與
某
些
情
事
)
§

距

離.(D
i
s
t
a
n
z
)

爲
要
件
(參

B
V
e
r
f
G
E

 

21.

 139

 

〔
1
4
5
f
.
〕=

N
J
W

 19
6
7
-

 1123:

 Bv
e
r
f
s
m
4
6

104
C3
7
〕=

N
J
W

 19
7
8
,

 37
:

 BVerfGE.

 52
.

 13
U

1
5
4
'

 156

 f:
1
61〕

 

=

{

 

£
7
9
.

E .
2
5)
。此

震

Si—
^
別
是
i

其

黛

點

下

評

定

f

f

l
)
其
他
人

3

之

劈

一

 

法

蓦

震

不

當

而

聲

專

業

知

識

帶

入

程

’透
過
一
客
觀
公
正
辯
論
’
透
蠢
無
成
見
之
雙
 

方
B

資
料
之
運
用
與

評

價*

透
過
無
私
的
法
靈
用
以及

透

囊

他

針

對

露
兩
造
S

S

上

之

講
程
序
上
具

 

霆

我

務

之

符

合(B
v
e
r
f
G
E

 52.

 13
1
〔156

 f

 

J
=
N
J
W

 19
7
9
.

 19
2
5
J

 

兩
造
在
法
庭
之
前
的
平
等〇

 

在
此
特
別
需
i

個
人
以
及
f

觀
點
上
的
審
理
獨
立，
此
爲
基
轰
第
九
十
七
條
所
S

者

。
此

外
，
若
個
人
之
認

 

知
與
職
務
上
之
聲
望
有
可
能
陰
入
衝
突
者
，
則
該
認
知
之
表
達
在

I
定
程I

t
H

即
有
節
制
之
必
要(#

B
v
e
r
f
G
E
3
9
,

 

3
3
4
〔3

6
2
f
*
3=

N
J
W

 19
7
5
,

 16
4
1
)

。

法
&決

信

(
u
e
b
e
r
z
e
u
g
u
n
g
s
k
r
a
f
t
)

不
只
是
¥

判
決
理



由
之
法
學
上
的
素
質
，
在
程
度
上
亦
非
常
仰
賴
國
民
對
法
官
之
信
任
。
此
一
信
任
特
別
來
自
於
法
官
之
外
在
與

内
在
的

 

獨

立(
a
e
u
s
s
e
r
e

 Un
d

 in
n
e
r
e
U
n
a
b
h
a
e
n
g
i
g
k
e
i
t

 )
及
其
並
對
現
實
的
政
治
爭
議
上
保
持
明
顯
可
以
被
肯
 

認

的

距

離

=
如
果
法
官
之
對
政
治
問
題
之
意
M
表
達
易
於
動
搖
此
種
信
任
’
即
會
損
^1

本
法
上
法
官
之
形
象
(
 

R
i
c
h
t
e
r
b
i
l
d
)

。

C)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在

本

二

件

受

指

摘

之

裁

判

中

已

將

所

有

此

些

憲

法

旨

量

在

列

。
苴
；作

爲
基
礎
之
審
査
標

 

準
並
未
以
不
受
許
可
之
方
式
限
制
到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意
見
自
由
。
此
些
判
決
毋
寧
已
考
慮
靈
過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
 

第
五
項
所
®M

之
公
務
員
與
法
官
身
分
之
基
本
原
則
’
此
些
原
則
在
必
耍
的
程
度
上
可
合
理
限
制
職
務
外
之
政
治
意
見

 

表

達

自

由
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在
此
是
合
理
且
適
當
，
因
此
也
是
憲
法
上
無
可
指
摘
的
，
特
別
是
其
認

爲
，
如
果

 

爲
了
強
調
某
一
職
務
擁
有
者
在
某
政
治
爭
議
上
之
意
見
，
並
由
於
職
務
之
介
入
使
之
能
更
！̂

地
表
達
出
該
職
務
擁
有

 

者
之
政
治
上
見
解
，
則®
^
對

法

務

所

塑

造

之

聲

餐

及

國

民

對

之

信

賴

即

已

被

利

用

，
並

已

被

當

作

I

種

賭

注

，
 

此

已

違

我

務

。
在
此
些
案
型
上
的
確
有
此
種
危
險
存
在
，
亦
即
(人
民
對
)
法
官
之
獨
立
性
與
封
檢
】1
呂
之
公
 

共
利
益
取
向
信
任
會
受
到
損
害
。

2
.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S

上
開
標
準
認
爲
憲
法
訴
願
人
备
：又
懲
誡
係
正
當
之
見
解
亦
不
至
侵
宝

e

 (憲
法
訴
願
人
)
特
 

別

之

憲

法

權

利(s
p
e
z
i
f
i
s
c
h
e
s

 ve
r
f
a
s
s
u
n
g
s
r
e
c
h
t
)

。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就
該f

情

況

之

涵

攝(
s
u
b
s
u
m
t
i
o
n

 

)

’
並
未
在
各
該
相
關
之
審査
標
準
下
曲
解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之
—

及

射

程

。
在
此
範
圍
内
之
衡
量
因
此
是
可

 

以

接

受

’
無
論
如
何
亦
非
恣
意
’
因
此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符
合
。



(
就
法
官
意
見
自
由
之
問
題
尚
可
議

Hager

’
g
w
 i

,
 

1694.)
—
註
一
基
本
法
第
三
士
二
條
第
五
囊
定
：
服
八
翁
警
之
權
利
覆
囊
公
^

^

原
則
定
之
。


